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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性大学的优势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拓宽

学生的知识面，培养适应性强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

复合型人才，学校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好主修专业同时

修读辅修课程、辅修专业、辅修双专业和双学位（以下简称

“辅修”）。一、 辅修条件与审批程序1、学有余力，且不

影响主修专业的学习。2、申请双学位必须与主修专业属跨一

级学科门类。3、学生申请辅修的培养层次应与主修专业一致

。4、申请辅修的学生于每学期第13周向所在学院领取并填写

申请表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及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院同意后，于

第15周前报教务处审核。5、经教务处审批后方能取得辅修资

格。辅修学生名单由教务处通知学生所在学院和开设辅修专

业学院。二、修读方式取得辅修资格的学生，可以根据每学

期的开课计划选课修读，也可以参加学校单独组织开设的辅

修班。三、成绩、学分记载1、辅修成绩按实记载，并记入学

生本人成绩档案。参加学校单独开设的辅修班所获得的课程

成绩不参与积点分统计和学籍处理。2、辅修的课程学分计入

该学生总学分。四、学籍管理1、学生获得辅修资格后，其选

课指导、费用结算等管理工作由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院负责。2

、需更改或终止辅修，须到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院办理有关手

续，报教务处备案。3、学生辅修期间若达到退学警示条件的

，学校将终止其辅修资格。4、未取得辅修资格的学生，不能

参加辅修班的学习。5、取得辅修资格的学生，完成辅修专业



教学计划规定学分后，可获辅修专业证书；修完双专业教学

计划规定学分，在获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同时可获双专业证书

；完成双学位教学计划规定学分且已获得主修专业学位证书

者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可获双学位证书；

获得辅修课程10学分及以上，或通过学院围绕某一技能或行

业证书考试要求而组织的辅修课程，可获辅修课程学习证书

。 6、双专业、双学位证书与主修专业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

同时颁发。辅修专业与主修专业同时进行，因辅修而延期毕

业的，按延长学业处理。五、收费1、学生辅修均按规定缴纳

学分学费。2、辅修费根据选课学分按学期交纳，中途因各种

原因终止辅修的，辅修费不予退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